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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058        股票简称：赛轮金宇        公告编号：临 2017-042 

债券代码：136016        债券简称：15赛轮债 

 

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2个月内，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不谋求公司控制权，

但按增持计划继续增持有可能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的该增持行为不会影响公司控制权的稳定。 

 公司实际控制人杜玉岱承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2 个月内保持公司实际

控制权的稳定，不主动放弃、转移公司实际控制权。 

 

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5 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发来的《关于对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股东增持及媒体报

道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806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详见公

司于 2017年 7月 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以下简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赛轮金宇关于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临 2017-036）。 

现就《问询函》所列问题回复如下： 

一、媒体报道称，你公司股权相对分散，第一大股东杜玉岱持股比例为 6.45%，

新华联控股未来继续增持，有望超过现在大股东杜玉岱，“上位”第一大股东，

未来以较低成本实际控制公司的可能性增加。同时，根据公司相关公告，新华联

控股拟认购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1.88 亿股。请你公司向相关股东核实并补充

披露：（1）结合目前持股数量、拟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情况及后续增持计划等，

说明新华联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对你公司的持股数量、持股比例、持股时间等持

股计划和安排；（2）新华联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是否存在谋求你公司实际控制权

的意图。 

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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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华联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数量、持股比例、持股时间等计划

或安排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根据新华联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目前的持股情况以及

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份预案》等情况，新华联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在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前后的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 
发行前持股情况 若非公开发行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新华联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 11,469.69 5.00% 30,278.47 10.95% 

注：上述“非公开发行后持股情况”的持股数量系根据《2016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份预

案》的发行方案计算，并非未来实际认购股数。 

根据新华联控股出具的增持计划，其未来 6 个月内将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

股份的比例不少于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且不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4.5%。 

根据新华联控股本次增持股份的计划及非公开发行方案，其股份的持有时间

安排如下：（1）在增持公司股份期间、增持完成后 6 个月内及法律规定的期限内

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2）通过非公开发行取得的股票的持股时间为该股票

上市之日起不低于 3 年；（3）《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相关规定。 

（二）新华联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是否存在谋求你公司实际控制权的意图。 

根据新华联控股出具的增持计划，自其增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谋求

公司实际控制权。 

二、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新华联控股在未来 12 个月内“拟继续增持不少

于 0.01%的赛轮金宇股份”。请按照本所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九十九号 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监高增持股份计划/进展/结果公告》补充披露新华联控股的具体增持

计划。 

答复： 

具体增持计划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1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赛

轮金宇关于股东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临 2017-041）。 

 

三、媒体报道称，新华联控股与你公司过往存在“交集”，主动认购你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且作为第一大认购对象，与你公司第一大股东杜玉岱一起

认购。请你公司向相关股东核实并补充披露，新华联控股和其一致行动人及其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等主体，与你公司及你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



3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其他认购方等主体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

或持股安排和协议。请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 

答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对象分别为新华联控股、杜玉岱、黄山海慧

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山海慧”）、何东翰和延万华，其中，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认购对象杜玉岱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延万华为公司的副董事

长、总裁。公司及其他认购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及董监高的基本情况 

1、公司主要股东情况 

截至 2017年 3月 31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杜玉岱  147,960,670  6.45% 

2 青岛煜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7,418,000  3.37% 

3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55,000,000 2.40% 

4 延金芬 50,509,732 2.20% 

5 
首创京都期货有限公司－首创京

都稳健 1号资产管理计划 
50,415,732 2.20% 

6 吴梦玲 50,000,160 2.18% 

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9,202,311 2.14% 

8 延万华 47,600,384 2.08% 

9 
首创京都期货有限公司－首创京

都稳健 2号资产管理计划 
38,627,846 1.68% 

10 
北京千石创富－民生银行－新活

力财富 1号资产管理计划 
31,641,201 1.38% 

截至 2017年 3月 31日，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仅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杜玉岱，

公司股权较为分散。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杜玉岱直接持有公司 14,796.07 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6.45%，其通过作为普通合伙人的青岛煜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 7,741.80

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3.37%，同时，为进一步巩固杜玉岱在股东大会中的表决

比例，延万华等 7 位自然人股东与杜玉岱签署了股份委托管理协议，至此，杜玉

岱合计能够行使表决权的比例为 12.74%。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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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1）董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杜玉岱 男 董事长,董事 中国 无 

延万华 男 副董事长,董事 中国 无 

宋军 男 董事 中国 无 

杨德华 女 董事 中国 无 

周天明 男 董事 中国 无 

王建业 男 董事 中国 无 

孙建强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无 

丁乃秀 女 独立董事 中国 无 

谢岭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无 

（2）监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李吉庆 男 
监事会主席, 

职工监事 
中国 无 

胡秀敏 男 监事 中国 无 

李晓东 男 监事 中国 无 

（3）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延万华 男 总裁 中国 无 

王建业 男 执行副总裁 中国 无 

丁锋 男 副总裁 中国 无 

刘志远 男 副总裁 中国 无 

宋军 
男 副总裁、董事会

秘书 
中国 无 

谢小红 男 副总裁 中国 无 

周波 男 副总裁 中国 无 

周天明 男 副总裁 中国 无 

朱小兵 男 副总裁 中国 无 

刘燕华 
女 副总裁、财务总

监 
中国 无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方新华联控股、黄山海慧和何东翰不存在关联关

系和一致行动关系，亦无持股安排和协议。 

（二）新华联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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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华联控股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外郎营村北2号院2号楼10层 

法定代表人：傅军 

注册资金：2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销售（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餐饮、住宿（仅限分支机

构经营）；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批发预包装食品（食品流通许可

证有效期至 2021 年 09 月 22 日）；投资；接受委托进行企业经营管理；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培训；销售百货、机械电器设备、金属材料、木材、

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针纺织品；出租商业用房；货物

进出口。（领取本执照后，应到市住建委取得行政许可；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主要股东情况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新华联控股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性质 

1 长石投资有限公司 180,000.00 90.00% 法人 

2 傅军 8,500.00 4.25% 自然人 

3 杨云华 6,330.00 3.17% 自然人 

4 吴向东 4,000.00 2.00% 自然人 

5 张必书 450 0.23% 自然人 

6 肖文慧 320 0.16% 自然人 

7 冯建军 200 0.10% 自然人 

8 吴涛 200 0.10% 自然人 

 合计 200,000.00 100.00%  

如上表所示，新华联控股的控股股东为长石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傅

军，其直接持有新华联控股的股份比例为 4.25%。 

（3）新华联控股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新华联控股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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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傅军 男 董事长 中国 无 

丁伟 男 董事 中国 无 

冯建军 男 董事 中国 无 

傅爽爽 女 副董事长 中国 无 

肖文慧 女 董事 中国 无 

张必书 男 董事兼总经理 中国 无 

吴涛 男 董事 中国 无 

蒋赛 女 监事 中国 无 

新华联控股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在公司任职，与公司及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也不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股权安排或协议。 

2、新华联控股一致行动人情况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新华联控股的一致行动人为长石投资。新华联控股与

长石投资的股权关系如下： 

 

长石投资持有新华联控股90%的出资，为新华联控股的控股股东，傅军持有长

石投资53.35%的出资，持有新华联控股4.25%的出资，为新华联控股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过程中，长石投资委托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通过

鹏华资产长石投资金润22号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公司股份5,500,068股，占公司股份

的0.24%。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长石投资与新华联控股构

成一致行动关系。 

3、长石投资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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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长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石投资”） 

住所：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博达路以南、扎西路以西西藏西海冷链物流

有限公司办公楼1层117室 

法定代表人：刘静 

注册资金：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及投资管理（不含金融资产管理和保险资产管理。不得以公

开方式募集资金、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不得从事证券、期货类投资；不得

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不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

衍生业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该项目）。 

（2）股东情况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长石投资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性质 

1 傅军 2,667.50 53.35% 自然人 

2 肖文慧 1,666.50 33.33% 自然人 

3 吴涛 166.50 3.33% 自然人 

4 刘静 166.50 3.33% 自然人 

5 张建 166.50 3.33% 自然人 

6 蒋赛 166.50 3.33% 自然人 

 合计 5,000.00 100.00%  

如上表所示，长石投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傅军，其直接持有长石投

资 53.35%的出资。 

（3）长石投资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长石投资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刘静 女 董事长兼总经理 中国 无 

丁伟 男 董事 中国 无 

冯建军 男 董事 中国 无 

蒋赛 女 董事 中国 无 

吴涛 男 董事 中国 无 

张必书 男 监事 中国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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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石投资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在公司任职，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

制人、董监高也不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股权安排或协议。 

（三）其他认购对象的基本情况 

1、黄山海慧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黄山海慧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徽州西路（徽州文化园内） 

法定代表人：赖广陵 

注册资金：1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投资管理及投资咨询服务；接受委托对企业进行管理；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广告设计、制作、发布；房地产

经纪；矿产品、百货、机械电器设备、金属材料、建筑材料、五金交电、工艺美

术品、针纺织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主要股权结构情况 

截 至 本 回 复 出 具 之 日 ， 黄 山 海 慧 的 主 要 股 权 结 构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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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海慧的控股股东为北京锦绣山川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赖广陵。 

（3）黄山海慧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黄山海慧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赖广陵 男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中国 无 

余群 女 监事 中国 无 

黄山海慧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与新华联控股和其一致行动人及其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等主体不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或持股安排和协议。 

2、何东翰 

何东翰，男，1973 年出生，住所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目前担任宝塔石

化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何东翰与新华联控股和其一致行动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等主体

不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或持股安排和协议。 

3、杜玉岱 

杜玉岱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4、延万华 

延万华为公司的副董事长、总裁。 

（四）相关主体出具的承诺 

1、新华联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长石投资、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 

新华联控股承诺：“本公司及本公司一致行动人长石投资有限公司、本公司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傅军、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赛轮金宇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杜玉岱、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其他认购对象延万华、何东翰、黄山海慧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均不存在关联

关系、一致行动关系或持股安排和协议。” 

新华联控股的一致行动人长石投资承诺：“本公司及本公司一致行动人新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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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傅军、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与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杜玉岱、赛轮

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其他认购对象延万华、何东翰、黄山海慧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或持股安排和协议。” 

新华联控股的实际控制人傅军先生承诺：“本人与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杜玉岱、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其他认购

对象延万华、何东翰、黄山海慧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

动关系或持股安排和协议”。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其他认购对象承诺 

（1）黄山海慧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本公司承诺，与（1）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长石投资有限公司、

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傅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赛轮金宇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杜玉岱、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3）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其他认购对象延万华、何东翰；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或持股

安排和协议。 

（2）何东翰承诺 

本人承诺，与（1）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长石投资有限公司、

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傅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赛轮金宇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杜玉岱、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3）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其他认购对象延万华、黄山海慧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一致行动关系或持股安排和协议。 

（3）杜玉岱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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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承诺，与（1）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长石投资有限公司、

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傅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赛轮金宇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其他认购对象黄山海慧科技投资有限公

司、何东翰；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或持股安排和协议。 

（4）延万华承诺 

本人承诺，与（1）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长石投资有限公司、

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傅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赛轮金宇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其他认购对象黄山海慧科技投资有限公

司、何东翰；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或持股安排和协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以及相关方出具的说明或承诺，保荐机构经核查认为： 

新华联控股和其一致行动人长石投资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等主体

与公司及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其他认购方等主

体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或持股安排和协议。 

 

四、请你公司向实际控制人杜玉岱及其一致行动人核实并补充披露，其对新

华联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增持行为、增持计划和增持意图等的意见，以及该增

持行为是否可能影响你公司控制权的稳定。 

答复： 

经公司向公司实际控制人杜玉岱及其一致行动人延万华、宋军等人核实，其

对新华联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增持行为、增持计划和增持意图的意见为：对新

华联控股 12个月内不谋求公司实际控制权予以认可。新华联控股本次增持公司股

票的行为及增持计划也说明了其对公司经营管理及发展战略的认同，对公司未来

发展前景的看好，公司也将尽最大努力做好生产和经营工作，努力给与广大投资

者最好的回报。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杜玉岱直接持有公司 14,796.07 万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6.45%，其通过作为普通合伙人的青岛煜明投资中心（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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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持有 7,741.80 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3.37%，同时，为进一步巩固杜玉岱

的表决比例，延万华等 7位自然人股东与杜玉岱签署了股份委托管理协议，至此，

杜玉岱合计能够行使表决权的比例为 12.74%。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新华联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 11,469.69 万股

股份，持股比例为 5.00%，同时根据新华联控股出具的增持计划，其未来 6 个月

内增持公司股票不超过公司股份的 4.5%计算，其拥有公司表决权的比例不超过

9.5%，低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杜玉岱能够行使的表决权，但持股数有可能超过杜玉

岱直接持股数，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若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完成，根据公司《2016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份

预案》测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杜玉岱将直接持有 25,767.85 万股股份，持股比

例为 9.32%，通过青岛煜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股及与其他股东签署的

股份委托管理协议，杜玉岱合计能够行使表决权的比例为 16.24%，新华联及其一

致行动人足额完成本次增持计划及参与非公开认购后，其持股比例为 14.69%，仍

低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杜玉岱所拥有的表决权。 

并且，杜玉岱可以通过继续签订《股份委托管理协议》提升控制力的方式增

强其在公司拥有的表决权的比例，以保持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杜玉岱承诺自本公

告披露之日起 12个月内保持公司实际控制权的稳定，不主动放弃、转移公司实际

控制权。 

    同时，根据新华联控股出具的增持计划，自其增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2个月内

不谋求公司实际控制权。因此，新华联控股的该增持行为不影响公司的控制权稳

定。 

 

五、媒体报道称，在原材料价格暴涨利空出尽，二季度原材料价格回落，越

南工厂进展良好，以及公司今年 2 月份至今多次提价等因素下，公司业绩二季度

有望迎来反转等。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上述媒体报道事项是否属实。如是，请

公司补充披露相关情况，说明公司对相关事项是否按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

义务，并向市场提示相关风险。 

答复： 

2017年 5月 24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赛轮金宇关于 2016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公告》（临 2017-026），对公司经营状况等事项进行了

说明，并提示了相关风险。公司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机构西南证券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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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出具了核查意见，相关核查意见也于 2017 年 5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进行了披露。 

媒体报道有关事项请参阅上述信息披露的相关内容。公司 2017年上半年具体

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 

 

六、请公司及相关股东按规定填报相应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 

答复： 

公司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业务管理系统填报了公司及相关股东内幕信息

知情人名单。 

特此公告。 

 

 

 

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7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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